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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为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防止财政资金损失浪费，根据《预算法》的规定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10号）、《湘潭县2020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潭财发〔2020〕17号）以及《湘潭县2020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办法》（潭财发〔2020〕16号）的文件精神要求，我镇对年度部门整体支出实施了绩效评价。

一、部门概况
我镇位于湘潭县西南边陲，与湘乡市、双峰县接壤，东南毗邻青山桥镇，东北接分水乡，总面积为96.05平方公里。全镇辖歇马、石鼓、明道三个管区，有16个村、1个居委会，13756户，总人口50168人。耕地面积为38753亩，其中水田35142亩、旱土3611亩。

（一）在职人员情况及机构设置

我镇共设党政综合办等17个部门，共计行政编制44人、参公编制3人，事业编制61人，共计编制人数108人。在编在职93人，临聘人员、编制备案4人，实际在职人数97人。具体见下表：

	序号
	单位
名称
	人员基本信息

	
	
	核定编制人数
	实有人数

	
	
	
	小计
	其中

	
	
	
	
	统发工资人数
	其他人数

	**
	          栏   次
	1
	2
	3
	4

	1
	党政综合办
	27
	19
	19
	0

	2
	经济发展办
	4
	4
	4
	0

	3
	社会事务办公室
	3
	3
	3
	0

	4
	社会治安和应急管理办公室
	2
	3
	2
	1

	5
	财政所
	11
	7
	6
	1

	6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20
	20
	20
	0

	7
	政务中心
	8
	9
	8
	1

	8
	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
	17
	17
	17
	0

	9
	执法大队
	9
	7
	7
	0

	10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办公室
	3
	3
	3
	0

	11
	退役军人服务站
	4
	5
	4
	1

	合计
	
	108
	97
	93
	4


（二）部门主要职能

1.在镇党委的领导下，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负责镇辖区内地区性、群众性、公益性、社会性工作。

2.负责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积极组织以提高民众素质为目的的活动，树立文明新风。

3.按照职责范围，负责镇辖区内的建设和管理、环境卫生、环境保护等监督、管理、服务工作。

4.负责镇辖区内的维护稳定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依照有关规定做好出租屋和外来暂住人员的管理工作；负责民事调解，法律服务工作，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

5.负责村、居委会的建设和管理，积极开展镇区服务工作，大力兴办福利企业，发动和组织镇区成员开展各类公益活动；负责拥军优属、优抚安置、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区文化、科普、体育、教育等工作。

6.发展镇区经济，为镇区经济组织提供人才、科技、信息和各类服务，以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推动镇区经济发展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7.负责计划生育、劳动就业、安全生产管理、初级卫生保健、民兵、兵役、侨务等工作。

8.指导和帮助居民委员会搞好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发挥居民委员会的群众自治组织作用。

9.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房屋拆迁、防汛、防风、防火、动物防疫、防震、防灾和抢险工作。

10.向县人民政府反映居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办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事项。

11.负责辖区内普法教育工作，维护老人、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12.负责辖区内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的指导、监督。

13.会同有关部门做好辖区内的企业服务、在地统计工作。

14.承办镇党委和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部门发展规划、年度计划

1.继续强力推进镇区内重点项目和旅游项目建设工作。

2.科学规划，积极推进民生工程建设工作。

3.积极创新招商引资，规范土地流转，促进产业转型。

4.不断完善小城镇建设，配套基础设施，切实改善民生，努力打造都市农村新镇建设。

5.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夯实群众基础，确保镇域稳定。

（四）部门预算批复

1.石鼓镇2020年经镇人民代表大会批复的年初预算收入39270344.8元，其中体制安排数16349944.8元、非税收入50000元，上级补助收入22870400元。
	科目
	金额

	9
	10

	一、基本支出
	16685412.8

	1工资福利支出
	11044206.8

	2商品和服务支出
	4489302

	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151904

	二、项目支出
	22584932

	4专项商品和服务支出
	9471932

	5赠与
	　

	6债务还本与利息支出
	　

	7基本建设支出
	　

	8其他资本性支出
	511400

	9其他支出
	12601600.00

	合计　
	39270344.8


2.全年预算安排明细情况

	序号
	单位名称
	体制安排数收支数
	上级补助收入收支数
	全年预算

收支数合计

	
	
	
	
	

	1
	党政综合办
	2537525.6
	11101600
	13639125.6

	2
	经济发展办
	466849.6
	118700
	585549.6

	3
	社会事务办公室
	601337.2
	105900
	707237.2

	4
	社会治安和应急管理办公室
	876253.2
	381400
	1257653.2

	5
	财政所
	815906.8
	294600
	1110506.8

	6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2383488
	420000
	2803488

	7
	政务中心
	1048611.6
	253700
	1302311.6

	8
	退役军人服务站
	583202
	176600
	759802

	9
	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
	2015430.80
	355100.00
	2370530.8

	10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办公室
	550833.20
	282200.00
	833033.2

	11
	执法大队
	865906.8
	180600
	1096506.8

	12
	村级转移支付
	3604600.00
	8000000.00
	11604600

	
	
	　
	1200000.00
	1200000

	合  计
	16349944.8
	22870400.0
	39270344.8


（五）部门年度预算执行情况

2020年，本部门年初预算收入3044.52万元，比上年减少765.89万元，下降20.1%,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年初预算1707.6万元，比上年减480.79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年初预算15万元，比上年增加15万元；上级补助收入年初预算1321.92万元，比上年减300.09万元。

2020年，本部门年初预算支出3044.52万元，比上年减少765.89万元，下降20.1%，其中：基本支出年初预算1707.6万元，比上年减少480.79万元；项目支出年初预算153.88万元，比上年增加153.88万元。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2020年我镇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具体如下：

	目标
	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完成情况
	完成率

	财源建设和财政管理
	财税目标绩效考核
	根据《湘潭县2020年度度征税收收入任务的通知》完成财税目标绩效
	200万
	完成
	100%

	
	同比税收
	超上年税收收入
	完成
	完成
	100%

	
	打击非法集资
	打击非法集资工作
	完成
	完成
	100%

	农村经济发展
	造林绿化完成率
	完成造林绿化目标任务率
	100%
	完成
	100%

	
	森林火灾发生率
	控制森林火灾发生率
	3次/万公顷以内
	完成
	100%

	
	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受市县防疫督查挂牌和通报均零次
	0次
	　
	　

	
	减负惠农综合治理
	实施开展减负惠农综合治理系列工作
	完成
	完成
	100%

	
	防汛工作
	完成各村防汛安全工作，水库责任职守责任，日常巡查记录
	完成
	完成
	100%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综治维稳考核
	2020年度综治工作考评合格
	考核合格
	　
	　

	
	民转刑案件发生为零
	无因民商事案件处理不当或处理不及时转化为刑事案件
	0次
	　
	　

	
	平安建设工作
	组织开展系列平安建设工作
	完成
	完成
	100%

	
	群众信访工作
	积极组织开展群众信访工作
	完成
	完成
	100%

	
	民调工作
	全方位组织开展民调工作
	完成
	完成
	100%

	依法治县
	依法自治达标率
	农村和城镇居民依法自治达标率
	95%
	完成
	100%

	
	“如法网”学习
	国家公职人员全部实现无纸化学法及考试，“如法网”法学率及考试率达标
	学习率达100%、合格率达100%
	完成
	100%

	社会安全管理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巡查覆盖率
	对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巡查覆盖率
	100%
	完成
	100%

	
	安全生产
	按照《湘潭县安全生产工作考核办法》相关文件实施考评
	考评合格
	　
	　

	
	安全“零”事件
	无重大群众性食品安全事故及药源性药害事件
	0次
	完成
	100%

	社会保障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数参合率
	92.00%
	完成
	100%

	教育工作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完成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85%
	完成
	100%

	
	义务教育普及率
	完成义务教育普及率
	100%
	完成
	100%

	
	整治非法办学
	制定整治非法办学方案，开展非法办学整治行动
	完成
	完成
	100%

	
	校园环境综合治理
	定期开展校园及周边环境综合治理行动
	完成
	完成
	100%

	
	学生用车专项督查
	定期进行学生用车专项督查行动
	完成
	完成
	100%

	文化体育建设
	开展文体活动
	组织开展“欢乐潇湘、幸福湘潭、莲乡大舞台“系列文化活动；积极组织参加县级以上文体活动
	完成
	完成
	100%

	
	文体设施建设
	文体设施建设、文体广电站、村农家书屋建设及管理规范到位。
	完成
	完成
	100%

	计生工作
	计生工作考核
	根据《湘潭县2020年度乡镇计划生育工作考核评估方案》考核考评。
	考核合格
	　
	　

	
	妇幼健康服务
	避孕措施、孕前检查落实到位，药具管理工作到位
	完成
	完成
	100%

	农村卫生环境整治
	农村环境整治范围全覆盖率
	农村环境卫生整治范围全覆盖100%
	100%
	完成
	100%

	
	农村卫生环境整治考核
	根据《2020年全县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考核办法》进行考核
	四类单位以下
	　
	　

	
	 农村环境整治监管全方位
	 农村环境整治工作监管到位
	完成
	完成
	100%

	实事工程
	城镇增加就业人数
	按计划完成城镇新增就业目标人数
	完成
	完成
	100%

	
	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按计划完成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目标人数
	完成
	完成
	100%

	
	实施“两癌”检查
	按计划帮助36-40岁的妇女实施“两癌”检查
	完成
	完成
	100%

	
	救治救助贫困重性精神疾病患者
	按计划救治救助贫困重性精神疾病患者
	完成
	完成
	100%

	
	扶助失独老人
	按计划扶助失独老人
	完成
	完成
	100%

	
	产前筛查
	按计划完成孕妇产前筛查
	完成
	完成
	100%

	
	贫困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
	按计划完成贫困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
	完成
	完成
	100%

	
	精准扶贫
	按计划完成脱贫任务数
	完成
	完成
	100%

	党政建设
	党风廉政建设
	组织开展党风廉政专项整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监督
	完成
	完成
	100%

	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
	招商引资目标任务
	2000万
	2000万
	100%

	
	
	规模工业总产值
	4500万
	4500万
	100%

	
	
	固定资产投入
	2.31亿
	2.31亿
	100%

	
	生态效益
	造林绿化综合质量合格率
	0.85
	完成
	100%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进行调查
	90%以上
	完成
	100%


二、绩效完成情况

（一）预算执行情况

2020年收入实际完成3044.52万元，比上年减少765.89万元，下降20.1%。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完成1707.6万元，比上年减少480.79万元，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入完成15万元，比上年增15万元，上级补助收入完成1321.92万元，比上年减300.09万元.

2020年，本部门支出3044.52万元，比上年减少765.89万元，下降20.1%；其中：基本支出完成3044.52万元，比上年减少765.89万元，下降20.1%，项目支出153.88万元，比上年增加153.88万元，上升100%；人员经费完成2014.81万元，比上年减少94.03万元，下降4.45%，公用经费完成875.83万元，比上年减少825.73万元，下降48.53%.

1．收入支出与预算对比分析。

	收入

	项目
	年初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决算数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7075958.3
	17075958.3
	17075958.3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50000
	150000
	0.00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0.00
	0.00
	0.00

	四、上级补助收入
	13219240.22
	13219240.22
	13219240.22

	五、事业收入
	0.00
	0.00
	0.00

	六、经营收入
	0.00
	0.00
	0.00

	七、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00
	0.00
	0.00

	八、其他收入
	0.00
	0.00
	0.00

	本年收入合计
	30445198.52
	30445198.52
	30445198.52

	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0.00
	0.00
	0.00

	年初结转和结余
	0.00
	0.00
	0.00

	总计
	30445198.52
	30445198.52
	30445198.52

	支出

	项目(按支出性质和经济分类)
	年初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决算数

	栏次
	7
	8
	9

	一、基本支出
	28,906,398.52
	28,906,398.52
	28,906,398.52

	人员经费
	20,148,101.77
	20,148,101.77
	20,148,101.77

	公用经费
	8,758,296.75
	8,758,296.75
	8,758,296.75

	二、项目支出
	1,538,800.00
	1,538,800.00
	1,538,800.00

	其中：基本建设类项目
	0.00
	0.00
	0.00

	三、上缴上级支出
	0.00
	0.00
	0.00

	四、经营支出
	0.00
	0.00
	0.00

	五、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00
	0.00
	0.00

	经济分类支出合计
	—
	—
	30,445,198.52

	一、工资福利支出
	—
	—
	15,736,965.50

	二、商品和服务支出
	—
	—
	7,754,937.05

	三、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
	—
	4,667,936.27

	四、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
	—
	0.00

	五、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
	—
	—
	0.00

	六、资本性支出
	—
	—
	2,087,564.70

	七、对企业补助（基本建设）
	—
	—
	0.00

	八、对企业补助
	—
	—
	0.00

	九、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
	—
	0.00

	十、其他支出
	—
	—
	197,795.00

	合计
	30445198.52
	30445198.52
	30445198.52


2.收入支出结构分析。

（1）收入支出按部门所属单位分布情况。

	
	本年收入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占比
	上级补助收入
	占比

	科目名称
	
	
	
	
	

	栏次
	1
	2
	3
	4
	5

	合计
	30,445,198.52
	17,075,958.30
	56.09%
	13,369,240.22
	43.9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4,602,001.82
	6,597,330.26
	45.18%
	8,004,671.56
	54.82%

	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13,128,201.65
	6,597,330.26
	50.25%
	6,530,871.39
	49.75%

	行政运行
	12,109,401.65
	6,597,330.26
	54.48%
	5,512,071.39
	45.5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018,800.00
	0
	0.00%
	1,018,800.00
	100.00%

	发展与改革事务
	916,155.00
	536,187.00
	58.53%
	379,968.00
	41.47%

	其他发展与改革事务支出
	916,155.00
	536,187.00
	58.53%
	379,968.00
	41.47%

	财政事务
	557,645.17
	479,705.52
	86.02%
	77,939.65
	13.98%

	行政运行
	557,645.17
	479,705.52
	86.02%
	77,939.65
	13.98%

	公共安全支出
	1,518,071.27
	1,071,928.19
	70.61%
	446,143.08
	29.39%

	其他公共安全支出
	1,518,071.27
	1,071,928.19
	70.61%
	446,143.08
	29.39%

	其他公共安全支出
	1,518,071.27
	1,071,928.19
	70.61%
	446,143.08
	29.39%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949,221.97
	781,733.00
	82.36%
	167,488.97
	17.64%

	其他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949,221.97
	781,733.00
	82.36%
	167,488.97
	17.64%

	其他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949,221.97
	781,733.00
	82.36%
	167,488.97
	17.64%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04,313.50
	439,003.50
	54.58%
	365,310.00
	45.42%

	退役军人管理事务
	804,313.50
	439,003.50
	54.58%
	365,310.00
	45.42%

	其他退役军人事务管理支出
	804,313.50
	439,003.50
	54.58%
	365,310.00
	45.42%

	卫生健康支出
	1,043,376.37
	808,966.00
	77.53%
	234,410.37
	22.47%

	卫生健康管理事务
	673,376.37
	438,966.00
	65.19%
	234,410.37
	34.81%

	其他卫生健康管理事务支出
	673,376.37
	438,966.00
	65.19%
	234,410.37
	34.81%

	公共卫生
	370,000.00
	370000
	100.00%
	0.00
	0.00%

	重大公共卫生服务
	370,000.00
	370000
	100.00%
	0.00
	0.00%

	城乡社区支出
	2,266,260.89
	1,579,594.83
	69.70%
	686,666.06
	30.30%

	城乡社区管理事务
	403,364.00
	320,472.00
	79.45%
	82,892.00
	20.55%

	城管执法
	403,364.00
	320,472.00
	79.45%
	82,892.00
	20.55%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1,862,896.89
	1,259,122.83
	67.59%
	603,774.06
	32.41%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1,862,896.89
	1,259,122.83
	67.59%
	603,774.06
	32.41%

	农林水支出
	9,111,952.70
	4,781,510.00
	52.48%
	4,330,442.70
	47.52%

	农村综合改革
	5,487,027.50
	3,335,269.00
	60.78%
	2,151,758.50
	39.22%

	对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的补助
	5,487,027.50
	3,335,269.00
	60.78%
	2,151,758.50
	39.22%

	其他农林水支出
	3,624,925.20
	1,446,241.00
	39.90%
	2,178,684.20
	60.10%

	其他农林水支出
	3,624,925.20
	1,446,241.00
	39.90%
	2,178,684.20
	60.10%

	其他支出
	150,000.00
	0
	0.00%
	150,000.00
	100.00%

	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150,000.00
	0
	0.00%
	150,000.00
	100.00%

	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150,000.00
	0
	0.00%
	150,000.00
	100.00%


(2)支出按经济分类科目分析。

	
	本年支出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科目名称
	
	
	

	栏次
	1
	2
	3

	合计
	30,445,198.52
	28,906,398.52
	1,538,800.00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4,602,001.82
	13,583,201.82
	1,018,800.00

	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13,128,201.65
	12,109,401.65
	1,018,800.00

	行政运行
	12,109,401.65
	12,109,401.65
	0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018,800.00
	0
	1,018,800.00

	发展与改革事务
	916,155.00
	916,155.00
	0

	其他发展与改革事务支出
	916,155.00
	916,155.00
	0

	财政事务
	557,645.17
	557,645.17
	0

	行政运行
	557,645.17
	557,645.17
	0

	公共安全支出
	1,518,071.27
	1,518,071.27
	0

	其他公共安全支出
	1,518,071.27
	1,518,071.27
	0

	其他公共安全支出
	1,518,071.27
	1,518,071.27
	0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949,221.97
	949,221.97
	0

	其他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949,221.97
	949,221.97
	0

	其他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949,221.97
	949,221.97
	0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04,313.50
	804,313.50
	0

	退役军人管理事务
	804,313.50
	804,313.50
	0

	其他退役军人事务管理支出
	804,313.50
	804,313.50
	0

	卫生健康支出
	1,043,376.37
	673,376.37
	370,000.00

	卫生健康管理事务
	673,376.37
	673,376.37
	0

	其他卫生健康管理事务支出
	673,376.37
	673,376.37
	0

	公共卫生
	370,000.00
	0
	370,000.00

	重大公共卫生服务
	370,000.00
	0
	370,000.00

	城乡社区支出
	2,266,260.89
	2,266,260.89
	0

	城乡社区管理事务
	403,364.00
	403,364.00
	0

	城管执法
	403,364.00
	403,364.00
	0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1,862,896.89
	1,862,896.89
	0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1,862,896.89
	1,862,896.89
	0

	农林水支出
	9,111,952.70
	9,111,952.70
	0

	农村综合改革
	5,487,027.50
	5,487,027.50
	0

	对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的补助
	5,487,027.50
	5,487,027.50
	0

	其他农林水支出
	3,624,925.20
	3,624,925.20
	0

	其他农林水支出
	3,624,925.20
	3,624,925.20
	0

	其他支出
	150,000.00
	0
	150,000.00

	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150,000.00
	0
	150,000.00

	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150,000.00
	0
	150,000.00

	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0
	0
	0

	基础设施建设
	0
	0
	0

	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0
	0
	0


（二）预算管理情况

1.预算管理。部门预算采取“两上两下”的编制程序，坚决贯彻落实过“紧日子”要求, 努力压减一般性支出，继续严控“三公”经费的原则，完整、真实编制收入支出预算;年中一般不新增安排，也不随意调整预算；同时细化编制部门预算，分解到各部门各项目；对监督检查和审计中发现的违规违纪问题，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并相应压减资金规模或取消安排预算；规范预算绩效目标管理，构建预算监督机制，强化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政策调整挂钩机制，更加科学合理地配置财政资源。

2.内控管理。今年以来，本单位从领导层面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层层落实责任，加强内部控制建设与内部控制制度的完善；在内部控制执行中，严格执行会议、培训、差旅等经费管理办法，加强对相关支出事项必要性、合理性审核，从严控制一般性行政经费，2020年部门“三公”经费继续实行只减不增。同时，加强合同审批管理、商品及服务符合政府采购标准的严格按政府采购程序办理。

3.资产管理。本单位高度重视资产管理工作，办公室设置了资产管理员，严格按照财务管理、资产管理相关工作要求，规范会计核算，保障资产系统数据与财务数据的一致性，在此基础上，按月计提折旧，做好年终盘点，完善资产卡片管理工作。切实做好部门新增配置资产预算的审核工作，严格按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预算限额标准》，控制新增资产数量和经费，做到无预算不配置或超预算、超标准不配置资产。

4.绩效管理。年初，本单位强化绩效目标管理，落实绩效目标与预算编制“三同步”原则，填报《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及《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申报表》，开展绩效目标公开。对纳入本年度预算绩效目标管理范围的支出，全部开展绩效运行跟踪监控管理；组织开展绩效评价，对单位的财政资金使用的合规性和实效性的全过程绩效管理。评价绩效效果产出，考核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落实绩效结果应用，在《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结果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及时整改落实到位。

（三）效果产出情况

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在上级党委政府和镇委的坚强领导下，在镇人大的监督支持下，镇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和视察广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较好地完成了镇十三届人大七次会议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全镇实现工业总产值24.74亿元，实现税收额9529.7万元，同比增长54.2%，地方库完成年度目标126.4%。合丫埒村荣获“全国文明村”称号；深埇村“三变”改革案例入选“广东十大最具影响力农业农村改革案例”；综治维稳工作由“重点整治镇”跃升至全市中上水平。农村“三变”改革和乡村旅游发展工作得到许志晖书记的充分肯定。

1.工业平稳健康发展。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规上工业数据迅速回升，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降幅为9.26%，在全市来说，属于降幅较小的镇。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方面（以入库为准），新增投资1000万（含）以上的招商项目10个，新增投资5000万以上的招商项目1个，新增限额以上批零业1个。引进项目尚未入库的有12个，总投资额约10.9亿。

2.农业农村稳步发展。我镇成功承办了“2020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高州美丽乡村嘉年华。启动“四好农村路”攻坚工作，39公里的“四好”农村路建成通车。脱贫攻坚战取得阶段性成果，乡村振兴全面起势。一是大力发展特色农业。扎实推进“一村一品，一镇一业”项目建设，低坡、石鼓、上垌获评省级专业村，沙坡、合丫埒获评高州市级专业村，我镇也顺利获评省级“水稻”专业镇。全镇已发展省级龙头企业3家，专业合作社83家，家庭农场844家。成功举办了全市现代机械化农业春耕现场会。二是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因村制宜，分类指导，整体推进，坚持整治与管护并重，扎实开展村庄清洁战役，分“建设、美化、管护、评比”四步推进2562个“小三园”建设，荣获“高州市‘小三园’建设优秀奖”的称号。白沙村、九罡村、黄坡村、鹤山坡村等4个村获得了广东省卫生村称号。深埇村获得广东省乡村振兴大擂台比赛“垃圾治理优秀村”称号。合丫埒大王岭村通过创建示范村建设项目。三是巩固脱贫成效。建档立卡贫困户959户2026人于6月全部达到“八有”退出指标，实现100%脱贫。并按政策继续落实最低生活保障兜底，同时为了确保贫困户有稳定收入来源，巩固脱贫成效，积极发动协助有劳动力能力贫困人员外出就业149人及就近就业244人。继续对有劳动能力在家务农的贫困户实施产业项目帮扶政策，累计投入了32.6万元，有效巩固了脱贫成果。

3.生态环境持续好转。切实做好森林资源保护和发展，2020年共植树约19万株，设置3个植树绿化基地，完成了市下达的绿化指标。加强水污染防治，镇级污水处理厂已建成试运行，3个小东江流域5000人以上村庄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均已完工，重点区域111条村的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目前已有80条村基本完工，已完成辖区内的81个入河排污口的排查整治，白沙河水体生态修复工程正持续推进中，河流水质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根据茂名市的水质监测报告显示，白沙河州村桥断面年平均水质为V类，比2019年的水质状况有了较大的提升。

4.社会民生事业全面发展。一是圩镇换新颜。以扩容提质为抓手推动城镇化建设，打造宜居宜业新石鼓。已完成人民路、建新路、向阳路、南华大道等主街道2.8公里铺设沥青升级改造。大力推进双创工作和爱国卫生运动，做好集贸市场、临时市场规划布点和建设工作，取缔出摊占道、越门（线）经营1200余次和取缔乱停乱放的车辆近1500余辆。二是完善社会保障。为特殊弱势群体申领待遇，落实了“2+1”帮扶制度。2020年已为特殊弱势群体6911人发放各项补贴救助约1900.8万元。已采集452名离任村干部信息，并落实其待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完成缴费人数775人，完成率101.04%。落实252个“三奖一扶”对象的补助。三是文化教育事业均衡发展。各学校教育事业取得优异成绩。中考共有159名学生考上高州中学，考上市四大中635人。积极做好创建广东省文明城市工作，规范设置32个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设立了33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57个党员志愿服务岗。四是切实做好双拥工作。2020年顺利通过创建广东省五星级退役军人服务体系，落实走访慰问帮扶退役军人1554人次，为部队输送34名新兵。

5.创建平安石鼓水平持续提升。一是依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调解矛盾纠纷892宗，形成调解卷宗720宗，调解成功率达到80.7％；办结信访积案5宗，收到上级转来信访件总数41件，同比下降10.9％，非访行为得到有效稳控。二是持续深入推进扫黑除恶。自扫黑除恶工作开展以来共打击涉黑恶团伙3个，行政拘留95人，刑事拘留106人，逮捕88人，强制戒毒15人，其中涉黑恶类型刑事拘留44人，逮捕34人，有力维护了社会的治安。三是全面提升综合行政执法水平。加强安全生产巡查，出动了324人次检查了71家（次）企业（厂矿），2020年度无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发生。加大打击“两违”整治力度。全年查处违法用地、违法建设共73宗，完成总拆违面积11675平方米。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全力整治辖区内“散、乱、污”企业，落实巡河、护河工作常态化。

三、问题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问题分析

在此次绩效评价工作过程中，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发现我镇的工作还存在着一些困难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2020年县政府在体制经费结算中加大了对乡镇的投入，我镇收入总量上虽然较往年提高，但机构改革后，镇财政负担的人员经费大幅增加消化了这部分增量，造成镇财政的可用财力仍然不多；

二是对绩效评价工作缺少培训。绩效评价工作是最近几年来新增的一项重要工作，很多的专业术语不能理解，造成绩效评价的质量得不到保证。
（二）改进措施

一是加强预算编制管理，夯实预算执行基础。强化预算编制的真实性、合法性和科学完整性，每一项收支项目数字的测算依据实际或计划的基础数据，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进行测算。遵循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采取有效的程序和方法合理安排各项资金，达到综合预算、不偏不漏。

二是加强预算执行分析，提高运行效率和使用效益。及时跟踪预算执行动态变化过程，重点研究预算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强化预算执行全过程的管理，提供详实准确的预算执行数据，并准确预测预算收支的发展趋势，进一步提高财政预算的管理和决策水平。

三是积极发挥和履行好财政职能，协调好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争取各部门对财政工作的支持和理解，与各部门之间紧密配合，为完成今年的财政收支目标共同努力，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

四是我镇将根据职能职责以及年度重点工作任务科学合理制定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体系，绩效目标设定要与年度工作任务紧密相关，与预算资金相匹配。强化其在预算绩效管理中的地位，提升预算绩效管理一体化水平。

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完成情况

我镇设立的目标依据与客观实际相符合，设定的绩效指标清晰，做到了细化和量化，（详见《石鼓镇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我镇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实施即时跟踪监控，以保证资金使用的合规合法，（详见《石鼓镇整体支出绩效监控情况表》）。

在自评过程中，我们结合本部门的实际情况，采取了资料审阅、帐务核实、现场查勘、抽查支付记录、询问、分析计算等必要的评价程序，通过对绩效目标与绩效结果进行比较，综合分析评价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自评工作业已完成。

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其中过程项得分53分，效果产出项得分37分，合计得分90分，综合评定等级良，（详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完成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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